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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暂缓实施的启示 

程仲谋
1
 伍林生 

（重庆医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16） 

【摘 要】:回顾实施七天便暂缓的重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分析此次以调增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调减设备检查和检验类项目价格为内容的医疗改革，分析出改革暂缓的原因是忽视公众权益、各项改革准

备不足。总结出此次医改造成的不利社会影响有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遭到质疑、增加医疗行业的负担、降低公众对

医改的支持度，总结出医疗改革需要把握方向、重视医保支付衔接、保障公众权益等经验教训，以启示后续的医改

探索，从而更好地推进医改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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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25 日，重庆市物价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宣布实施《重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

年版)》(以下简称《2014年版》)，仅仅 7 天后，就引起透析病人聚集事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宣布暂缓实施，成为了新医改

历史上最短的一次医改探索，本文分析此次医改的经验教训，以启示后续的医改探索，从而更好地推进医改的进行。 

1 改革的内容 

1.1改革的手段 

《2014 年版》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增减平衡”的原则进行价格调整，规定大型设备检查和检验类项目

价格各降低 25%，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类项目价格分别提高 30%,30%,13%和 130%《2014 年版》涉及医疗服务价格调增项目

6577项(其中，挂号诊查项目 79项，护理项目 27项，治疗项目 1041项，手术项目 5430 项);调减项目 1309项(其中，大型设备

检查项目 205 项，检验项目 1104 项上另有普通检查非调整项目 874 项，实行市场调节价项目 368 项[1]。此次调整中，调增总额

7.07亿元，调减总额 7.09亿元，增减额 200万元，总量基本平衡。 

1.2改革的范围 

本次改革覆盖重庆全境的公立医院，涉及 2970 万人。《2014 年版》中政府指导价为二级医疗机构的收费标准，三级医疗机

构增加 10%执行，一级医疗机构降低 5%执行，其他医疗机构降低 10%执行。公立医疗机构严格执行《2014 年版》规定的医疗服

务项目及政府指导价，非公立医院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次重庆医疗改革没有出台配套的

医药价格调整政策和医保调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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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改革的目的 

通过价格手段进行收费结构调整，提高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来体现医务人员的专业劳动价值，保障医务人员的劳动尊严。

同时通过调低检查和检验项目，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结构。 

2 暂缓的原因分析 

2.1改革忽视公众的健康权益 

2.1.1价格调整的基础测算依据不足，未对公众经济负担进行评估和压力测试 

关于此次重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重庆市卫计委和物价局采用重庆市卫计委提供的《全国卫生财务年报》相关医疗机

构 12年收入结构数据进行基础测算，未能就该市各级公立医院当前收治的病人的疾病种类、涉及的检查项目类别、医保费用承

担比例、病人的经济负担进行精算，也没有对某些特殊病人，尤其是长期慢性病患者的经济负担进行评估和压力测试。所以，

从调整比例上来看，价格有升有降，其中明显提高了诊断治疗服务费用，同时降低了医用设备检查和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的费

用，体现了医护人员的专业劳动价值，但从整体和长期来看，由于后期护理以及治疗价格的大幅上涨，无疑增加了需要长期治

疗的特殊患者的经济负担，尤其是透析病人的经济负担。 

2.1.2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医保支付衔接不当 

此次重庆医改是以价格调整的方式进行，但价格调整要有三个确保:确保老百姓的总体负担不增加，确保医院的运行不受影

响，确保医疗保险不穿底可承受。而要确保老百姓的总体负担不增加，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增高的部分，就要和医保支付衔接[2]。

此次医改医保支付衔接不当，没有推出新的医保目录，也没有根据新的收费标准进行报销比例的调整。这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

担，忽视了公众的健康权益。 

2.2改革忽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2.1公布时间太晚，没有举行听证会，忽视公众的参与权 

医疗政策改革作为关系到民生的大事，重庆市有关部门在推行此次医改中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重庆晨报》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发表了“重庆制定新医疗服务价格”的新闻报道，随后网络媒体大渝网和重庆卫计委对这篇新闻进行了转载。4 天

后，《重庆晚报》发布了“重庆调整 7000多项医疗服务价格”的新闻，但距离政策的实施时间 3月 25日只剩下 7天。此外，没

有举行过听证会，没有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2.2.2公布方式过于简单，调价解释不到位，忽视公众的知情权 

《2014年版》只是在重庆价格信息网上予以公布，并以 Excel文档的形式提供下载。但这 7886项、涉及多个门类的价格调

整只是简单罗列了数据，没有提供更加丰富的科技手段进行讲解和对某些病人的疾病经济负担的压力测算。同时《2014 年版》

中，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类项目价格分别提高 30%、30%、13%和 13%看似涨幅不大，但因为《2014年版》将医用卫生材料大

范围纳入医疗服务项目打包定价，而这些医用卫生材料，在调整前是没有包含在手术费用中的，而且病人对这些不了解，如果

不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给病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费用增加了好几倍。 

2.3各项改革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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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改革前，没有进行医院试点 

重庆市相关部门没有学习 2012年北京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先在市内五家医院试点，发现问题适时调整，再逐步推广的先进经

验，而是直接在全市范围内实行。这不仅忽视了改革先试点的宝贵经验，同时如此快的实施速度，如此广的实施范围，根本没

有发现问题的时间和机会。这样不进行医院试点，而快速直接地进行全而医疗价格改革，难以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 

2.3.2改革前，应对风险的准备不足 

现代社会条件下，所有改革都要为风险做准备。因为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消息可以快速传播，公众的快速反应就可

以影响改革的进程。对于身处风险社会与社会转型期的公共管理者而言，风险社会意味着必须建立及时应对风险、进行有效沟

通的预警机制和风险沟通机制，一旦出现风险和危机，危机沟通机制运行与反应能力是考量政府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指标[3]。 

2.3.3改革中，对公众反应关注不足，危机公关的手段缺乏 

重庆暂缓医疗改革的导火索是 2014 年 3 月 31 日发生的透析病人聚集事件。事件的发生时间距改革实施己经有 5 天，虽然

事件爆发突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征兆，医疗卫生部门没有关注公众反应，也没有在医疗一线的医院充分倾听病人呼声，

反应缓慢，从而导致聚集事件的爆发。聚集事件发生后，虽然政府有序地动用警力维护现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但重庆市政府并

未第一时间就此事与媒体和公众沟通，而是封锁消息，这种做法经过社交媒体的发酵又引发了新的舆论热潮。如今，网络、手

机、博客、微博等新媒体打造了“全媒体时代”。这就给地方政府和官员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难题。有关政府应对稍有失误，就会

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强烈质疑或批评，引发“舆论审判”[4]。重庆市政府的沉默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利影响，维持社会稳定，

但作用有限，当天重庆市爆发透析病人聚集的消息便通过网友，在天涯论坛、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快速传播。而此时官方新

闻的沉默，反而引起了民众的猜疑和不满，导致网络谣言的传播。 

2.3.4改革遇到挫折后，预备方案准备不足 

2014年 4 月 1 日，重庆市卫计委和市物价局决定暂缓执行《2014年版》的价格，并且通知各医院退还多收取的医疗服务项

目费用。但是，这种仓促、简单的回调措施，就说明了改革前准备不足，预备方案缺失。相关部门没有对公众进行更多的沟通

和解释工作，也没有针对血液透析病人的医保支付比例和透析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而是采取简单的“一刀切”的做法，全

而暂缓价格调整措施。 

3 重庆医改造成的不利影响 

3.1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遭到质疑 

此次重庆医改风波，政策的透明度不高、持续性不强、可预见性不强，这些都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这不仅让地方政府、主

管部门的公信力遭到质疑，而且加大了后续医改的难度。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核心就是指地方政府能否将既定方针、政策、措施

执行到位，是实现地方政府效能的根本保障，也是地方政府工作的生命力[5]。但是，此次重庆政府执行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

仅仅因为透析病人的聚集事件就全而暂缓，让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执行力受到质疑，而且也为今后的医改埋下了隐患。 

3.2增加医务工作者的负担，增加医院的工作量 

医务工作者是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直接的实施者，而在本次医改风波中，处于医疗一线的医生护士都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

力。因为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上调，病人的愤怒和不满都会直接反应到医务工作者身上，加重了医患矛盾。改革暂缓后，医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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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需要加班来核对前 7 天医改中的服务项目，并进行退费处理。这些重复性的劳动势必打击了医务工作者对医改的积极性。

同时，重庆市政府要求各级医院恢复改革前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并且在 2014 年 4 月 18 日前，各个医疗机构退还价格调

整中病人多支付的费用，对调减项目少收的费用，由医院记账处理，自我消化。如此一场医改结束后，只剩下复杂繁琐的退费

程序，不仅给医院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同时调减项目少收的费用，政府要求医院自我消化，这样也增加了医院的经济负担。 

3.3降低公众对医改的支持度 

此次改革的最深远影响就是降低公众对医改的支持度。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被公众所垢病，而此次重

庆医改，虽然按照增减平衡的原则进行价格调整，但因为价格测算数据偏差、精算不足、缺少医保配套等问题，给公众的直观

印象就是看病更贵了，随后更是因透析病人聚集事件而结束。这样的医改降低了公众的支持度，更加大了今后推动医改的难度。 

4 重庆医改的经验与教训 

4.1把握医改方向，保障公众权益 

此次重庆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方向是正确的，通过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可以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但

此次医改中，调整价格的基础测算的依据不足，仅仅以医院收入数据为基础，没有对公众的疾病经济负担进行精细测算和压力

测试，忽视了公众权益。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把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医保支付、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工作进行统筹

考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特殊患者的健康权益。 

4.2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公众意见，强调公众参与 

在暂缓医改措施后，重庆市物价局和卫计委的主要负责人通过重庆本地媒体表示，这次医改“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听

取公众意见不够广泛，对需长期治疗、经济负担重的特殊患者考虑不周”，表示今后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医

疗服务价格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公众的积极参与能够让政府的决策层了解民意，保证决策与公众的实际需要吻合，能够集

思广益，帮助政府管理层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此外，公众的积极参与能够使公众了解和认同政府决策，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 

4.3重视医院试点工作，循序渐进，逐步推广 

医改工作一定要重视前期的试点工作，然后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医改政策牵涉而广，操作难度大，

同时医改工作而临的问题复杂多样。因此，要想稳步推动医改工作的进行，必须重视前期试点工作，选取几家各个等级有代表

性的医院，进行新政策的试点，在试点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积极听取多方意见并不断地完善相关政策，待积累了足够的经

验后，逐步全市推广。 

4.4医保支付需恰当衔接，减少公众的疾病经济负担 

此次重庆医改中，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透析病人。根据一名在重庆接受透析治疗病人的反映，他每月需要做 13 次血液透析

来维持生命。在改革前，每次自费支付 50元-70元治疗费用，而调整后需要自费支付 187 元，每次增加了 130元，每月增加 1690

元，一年累计 20280元。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18岁以上的成年人群中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为 10.8%，根据统计约有 2%的患者会

进入终末期肾病阶段，需要通过透析或肾移植来维持生命[6]。据此估算，重庆需要透析维持生命的病人大概有 6.42 万人，因为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调整，总共增加了病人透析费用约 13亿。如果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52.94 亿元(据 2013

年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 50.96亿元中，在保障基金安全

的前提下，按照 5%的比例，调拨出 10.195 亿元，就可以减少这部分病人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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